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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再聚浙江 學創業創新
3年助近400港生識國情 歐陽曉晴勉把握發展大勢

此次交流團由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
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知名學府

的70名在校學生組成，活動期間將參觀
螞蟻金服、人工智能小鎮以及世界互聯網
大會永久舉辦地烏鎮等，並與浙江創業創
新青年代表進行深入交流，感受浙江火熱
的創業創新氛圍，親身體驗最前沿的互聯
網科技發展。

熊建平勉做家國「未來之星」
在當天開班儀式上，浙江省委常委、
統戰部部長熊建平首先歡迎交流團的到
來，並向團友們介紹了浙江社會經濟發展
的概況。
他形容浙江為「魚米之鄉」、「絲茶之
府」、「文物之邦」、「旅遊勝地」，指當地
並具對外開放水平高、民營經濟發達、信
息經濟發展快等特點。
針對交流團的行程安排，熊建平特別
推薦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舉辦地烏
鎮。
他說：「作為江南水鄉的代表，並且

已經成功舉辦了四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會
址，在烏鎮可以體驗到信息科技的發展和
美好的生態環境的完美結合。」
熊建平亦對交流團成員此次行程寄予
厚望：「中華民族有兩千多年的燦爛歷
史，有着博大精深的璀璨文化。希望青年
朋友們在參加這次活動的過程中不斷加深
對祖國文化的認識，更加主動地融入祖國
大家庭。希望大家能胸懷大格局，全球化
的時代，眼光要更長、格局要更大。」
他勉勵大家不僅要做香港的「未來之
星」，更要做國家乃至世界的「未來之
星」，「要扛起大擔當，你們是實現中國
夢的重要力量，是國家的主人，希望你們
能結合社會需求發展，承擔起服務社會、
服務祖國的大擔當，學業才會更有動力，

事業才會發展。」

歐陽曉晴：兩地視野助拓機遇
歐陽曉晴致辭指出：「未來之星同學

會創辦至今已有12年，在這個過程中我
們了解到，香港有很多青年都不曾回到祖
國內地，因此相當缺乏對祖國日新月異發
展情況的了解。也正因為如此，3年前
『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活動應運而
生。」
對於本次活動，歐陽曉晴指出：「浙

江作為一個經濟大省，在『互聯網+』及
金融、科創方面均引領中國乃至世界的發
展。同學們在本次行程中要多走、多看、
多思考，努力把握國家發展大勢，跟上時
代前進步伐，不斷擴展自己的胸襟和世
界。『愛拚』加上具備兩地視野和思維，
就可以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你們作為香
港將來的中堅力量，未來必將掌握在你們
手中。」
香港學生代表向熊建平贈送了「未來

之星」團服與水晶座。熊建平則回贈了印
有「龍騰四海」字樣的擺件，希望香港學
生學有所成，未來更好服務於香港與祖國
的發展。
浙江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金長征、

省港澳辦副主任顧建新，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楊明奇等參加了
開班儀式。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

發——冬聚浙江」交流團26日抵

達杭州，拉開了為期6天交流活

動的序幕。率團前來的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

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

晴指出，「冬聚浙江」活動已舉

辦了3年，3年來有近400名香

港學生來到浙江走走看看，切實

加深了香港青年對於祖國的了

解，希望此次活動同樣能給團員

們帶來不小的收穫。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通訊員李儷 杭州報道

此次交流團團員大部
分都是第一次來到浙江，
剛到的第一天，他們對很

多事物都充滿新鮮與期待，沿途不時拿起手
中的手機記錄下每個珍貴瞬間。

冀與內地優秀學生多交流
香港城市大學大一學生潘靖蕾說：「世界

那麼大，我們應該更多地看看外面的世界，
尤其是與我們關係密切並且發展迅速的祖國
內地。香港學生的優勢在於相對廣闊的國際

視野和較強的適應能力。我們更應該透過不
同的活動接觸各種事物去強化我們的優勢。
我期望可以與內地優秀的學生交流，了解自
己的不足，為以後的學習和工作積累寶貴經
驗。」
香港浸會大學大四學生司徒仲偉充滿期

待，他說：「我知道內地在信息科技這一塊
發展得非常不錯，雖然是第一次來杭州，但
是聽說杭州在這方面一直是走在全國前列，
所以很好奇。因此特別期待去螞蟻金服的參
觀體驗活動。因為我馬上就要畢業了，作為

經濟專業的學生能提早了解到這一塊的發展
現狀和趨勢，我想會更加便於就業。」

高鐵開通 機遇更多
嶺南大學大四學生陳泳琳則明確表示，畢

業之後會將內地作為就業考慮的方向。她
說：「隨着香港高鐵的開通，和內地的距離
越來越近，而且近年來內地發展迅速，機會
也多，所以畢業之後在內地就業是不錯的選
擇。」她表示會借助這次交流團的機會更多
了解內地發展狀況，為以後擇業做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通訊員李儷 杭州報道

如臨「新世界」彌補己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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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名來自香港各大學的「未來之星」團員相聚浙江，開啟為期6天的參觀交流之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團員參觀浙
江大學校史
館。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莉 攝

■■港生爭相了解浙港生爭相了解浙
江青年創業項目江青年創業項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莉記者王莉 攝攝

■港生認真拍
攝記錄下浙江
青年的創業項
目介紹。
香港文匯報
記者王莉 攝

■■團員訪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團員訪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攝

為實現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特
區」）與內地高速鐵路交通設施互聯互通，
促進兩地人員交流和經貿往來，推動兩地經
濟實現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充分發揮廣深
港高鐵香港段的效益，經協商，內地和香港
特區就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
「一地兩檢」達成如下安排：

第一章口岸設置

第一條 雙方同意在香港特區西九龍站設
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由雙方分別按照
各自法律，對往來內地和香港特區的出入境
人員及其隨身物品和行李進行出入境邊防檢
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等出入境監管。
西九龍站口岸分為香港口岸區和內地口岸
區。香港口岸區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法律設
立和管轄，實行過境限制區管理。內地口岸
區由內地根據本合作安排和內地法律設立和
管轄，實行口岸管理制度。
第二條 內地口岸區的範圍為西九龍站地
下二、三層的劃定區域、地下四層月台區域
及有關連接通道，包括內地監管查驗區、辦
公備勤區、離港乘客候車區、車站月台和連
接通道及電梯。內地口岸區範圍的詳情見附
件。
在香港特區境內的廣深港高鐵營運中的列
車車廂（包括行駛中、停留中和上下乘客期
間）亦視作在內地口岸區範圍之內。
除上述納入內地口岸區範圍的場地和高鐵
列車車廂，廣深港高鐵香港段的所有其他營

運範圍及設施（包括石崗列車停放處、路軌
及行車隧道）均不屬於內地口岸區範圍。
內地口岸區由香港特區交予內地根據本合

作安排使用和實施管轄。內地口岸區場地使
用權的取得、期限及費用（包括內地口岸區
內有關建築物及相關設施的維修養護費用）
等事宜，由雙方簽訂合同作出規定。
第三條 內地口岸區的設立不影響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的建造權及施工權、服務經營權
及營運和監管，亦不影響廣深港高鐵香港段
相關資產（包括相關土地及土地上不動產或
動產）及設施的權益，該等事宜仍由香港特
區依特區法律處理及依照本合作安排行使管
轄權。

第二章內地口岸區的管轄權劃分

第一節內地管轄事項
第四條 內地口岸區自啟用之日起，除本

合作安排第三條和第七條規定的事項外，由
內地根據本合作安排和內地法律實施管轄
（包括司法管轄）。
處理上款規定的內地管轄事項時，就內地

法律和香港特區法律的適用以及管轄權（包
括司法管轄權）的劃分而言，內地口岸區視
為處於內地。
第五條 內地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海

關、檢驗檢疫機構對列車按照進出境運輸工
具進行監管，在內地口岸區辦理相關出入境
邊防檢查、海關監管、檢驗檢疫手續。
第六條 內地派駐出入境邊防檢查機關、

海關、檢驗檢疫機構、口岸綜合管理機構和
鐵路公安機關（下稱「內地派駐機構」），
根據內地法律在內地口岸區履行職責，不進
入內地口岸區以外的區域執法，在內地口岸
區以外的區域沒有執法權。

第二節香港特區管轄事項
第七條 下列事項，由香港特區依據特區

法律實施管轄（包括司法管轄）：
1、 有關特定人員，即持有香港特區政府

或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核發的有效證件進
入內地口岸區或通過該口岸區進入西九龍站
其他地點執行職務的工作人員，履行職務或
與履行職務相關的事項，除以上情況外，該
等人員在內地口岸區應遵守內地法律並接受
內地派駐機構的監管；
2、 有關建築物及相關設施（包括消防、

危險品貯存設施、升降機、自動梯、水管裝
置、廢物及污水裝置、擴音系統、通風、電
力及能源效益等）的建設、保險和設計、維
修養護標準和責任的事項，但內地派駐機構
自行提供或依據本合作安排執行職務時專用
的設施設備除外；
3、 有關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及服務供

應商的經營、相關保險、稅務及其員工稅務
及僱傭責任和權益、保障和保險的事項，前
述服務供應商不包括向內地派駐機構或廣深
港高鐵內地營運商提供服務而又不在內地口
岸區以外的香港特區區域範圍經營之服務供
應商；
4、 有關規管及監察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鐵

路系統安全運作及環境管制的事項；
5、 下列在內地口岸區的機構或人士之間

的合約或其他民事法律關係的事宜：廣深
港高鐵香港營運商、西九龍站承建商、物
料或服務供應商、上述單位的員工及廣深
港高鐵乘客；但當事人以協議（包括書面、
口頭或雙方實際行為）作出相反意思表示者
除外；
6、 由廣深港高鐵香港營運商及內地營運

商簽訂的《廣深港高鐵運營合作協議》（包
括日後的修改或補充協議）中規定由廣深港
高鐵香港營運商負責的事項。
第八條 西九龍站的鐵路運輸服務管理由

香港特區負責。有關鐵路運輸服務管理方面
的制度由內地與香港特區相關機構另行協商
制定，並應包括以下內容︰

1、香港特區對高鐵（包括廣深港高鐵香
港段）乘客實行實名制售票，並進行實名制
查驗；
2、香港特區對進入西九龍站離境的高鐵

乘客進行安全檢查。

第三章對高鐵香港段乘客的出入境監管

第九條 前往香港特區的乘客離開內地口
岸區前視為處於內地，由內地出入境邊防檢
查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依照內地法律
對其進行出境監管。符合內地法律的，依法
允許其出境。違反內地法律的，由上述內地
機構根據具體情況依法採取相應法律措施。
第十條 前往內地的乘客進入內地口岸區

後即視為處於內地，由內地出入境邊防檢查
機關、海關、檢驗檢疫機構依照內地法律對
其進行入境監管。符合內地法律的，依法允
許其入境。違反內地法律的，由上述內地機
構根據具體情況依法採取相應法律措施。

第四章聯絡協調與應急處理機制

第十一條 雙方同意建立口岸協商聯絡機
制，加強在通關協調、聯合打私、治安消
防、反恐防暴等各個方面的溝通與合作，確
保內地口岸區安全、順暢、高效運行和有效
監管。
第十二條 雙方同意建立應急處理機制，

共同編制應急預案，以協助內地處理內地口
岸區運行中可能出現的突發、緊急事件，包
括突發公共衞生事件、重大水電供應事故、
恐怖襲擊、消防事故、嚴重暴力事件、危險
化學品或爆炸品事件、傳染病疫情、核生化
事件、動植物疫病疫情、列車運行異常等。
雙方並同意為此建立聯絡員制度，進行溝通
並定期安排聯合演練。
為協助處理突發、緊急事件的目的，經內

地派駐機構請求並授權，香港特區有關人員

可在內地口岸區協助進行相關活動，並享有
如在香港特區法律及內地法律享有的保障和
豁免。
第十三條 雙方同意在本合作安排確定的

原則下，制定和簽署關於西九龍站口岸運行
管理的協作實施方案，規定雙方在西九龍站
口岸運行管理中的具體協作事宜。
第十四條 雙方同意在內地口岸區進行任

何活動和處理相關事項時，根據本合作安排
和其他有關協議規定的原則，採取合理謹慎
的措施，確保內地口岸區內人員和財產的安
全。一方因違反上述規定導致另一方受到損
害或損失的，須承擔責任，包括合理的賠
償，並通過協商作出適當安排。

第五章附則

第十五條 雙方同意本着互相合作、互相
支持、互諒互讓的精神，協商解決本合作安
排實施中產生的爭議。
第十六條 本合作安排未盡事宜，由雙方

協商一致後簽署補充協議加以明確。
如因西九龍站口岸運行條件和監管發生變

化或其他因素影響需對本合作安排進行修
改，須經雙方協商達成一致後簽署書面文
件，並報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條本合作安排報中央人民政府提

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後生
效，內地有關部門和香港特區各自履行相關
法律程序（其中香港特區的法律程序包括進
行本地立法）加以落實。

本合作安排於2017年11月18日在香港簽
署。一式8份，雙方各執4份。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
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昨日

公佈《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

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

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排》文

本，全文如下：

內地代表︰

馬興瑞

（廣東省省長）

香港特區代表︰

林鄭月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